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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評估報告】 

臺中糖廠促參前置作業計畫委託專業服務案   

第一章  計畫開端 

第一節  政策概述 

臺中糖廠始於日治時期(1910 年)「帝國製糖株式會社」之「臺中

製糖所」，戰後由資源委員會接收，為臺中製糖所設為第一分公司，1967 

年 07 月 01 日糖業公司實施大廠制，改制後本基地成為大廠制之總

廠，除負責臺中廠本身之產糖業務外，並管轄月眉及溪湖糖廠。 

1969 年本基地成為公司之直屬糖廠，月眉糖廠則歸併為本廠第二

工場，爾後因配合當時政府經建及軍事設施生產量逐年減少，自 1974 

年從產量 1726 公頃減至 1985 年生產量僅 1,444 公頃，業於 1993 年

03 月正式停閉。 

本基地「臺中糖廠」所在位址歷經清領時期之舊糖廍，日治時期改

良糖廍、新式糖場之發展，及至戰後臺灣糖業公司之經營等三個時期，

為中部地區百餘年來糖業發展史以及都市型糖廠與地方發展之競合關

係之見證。此外，臺灣日治時期糖業事務所建築類型少數留存的案例之

一，復為中部地區留存之孤例，本基地具稀少性價值，且其建築材料使

用的多樣性以及構造細部的精美程度，為中部地區產業建築之佳構。 

臺中市林佳龍市長係以彰顯產業特色與記憶出發，保留本基地整建

修復再利用，特宣布打造為臺中產業故事的主題館，定位為臺中經濟發

展代表性建築，以過去製糖產業為核心主軸，朝向臺中產業文化園區方

向規劃，發展臺中市「產業文化」與「產業記憶」，結合周邊舊酒廠文

化園區，配合未來周邊鐵路高架化「臺中綠空鐵道軸線計畫」串聯各文

化景點，盼帶動舊市區再生，再創地方榮景。 

本計畫主要目的為透過「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引入民間力

量，參與投資規劃「臺中糖廠」，期透過民間的活力創造各種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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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經由可行性評估的各項分析，評估周圍市場潛力、文化發展政策，以

及考量民眾文化消費、文化空間使用需求，以具有產業及市場發展可能

性之角度，檢視並調整本計畫標的物保存與歷史建築再利用定位、機能

與規模，配合預期發展目標及現有空間機能執行未來可能營運模式(OT)

可行性評估，分析最適的經營模式。 

第二節  公共建設目的之確保 

臺中糖廠原為「歷史建築帝國製糖株式會社本社事務所」，興建於

1935 年 04 月，戰後為臺灣糖業公司臺中辦公處，屬臺中市產業歷史

建築中少有之辦公廳舍。由於臺灣糖業產業結構變遷影響，於 1990 年

11 月關廠，並逐年拆除原有大批房舍進行整地，原計畫改造為購物中

心， 2007 年又因法令限制被迫中止開發，全區僅保存本棟建築做為歷

史象徵及再利用主要標的，同年度 07 月 13 日，臺中市文化局將臺中

糖廠廠房以「帝國製糖臺中營業所」之名登錄為臺中市歷史建築。 

為使臺中糖廠能有效活化再利用，並尋求最適宜的經營管理模式，

達到活化之最大效益，臺中市經濟發展局委託辦理促參前置作業計畫，

俾利辦理後續經營管理，期以創新、永續方式帶動該區之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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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民間參與之社會效益利弊分析 

本計畫臺中糖廠透過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方式委外營運，將可

對於地方政府、經濟及社會帶來效益，如下說明： 

一、地方政府效益分析 

係指相關地方政策以及都市發展等面向之獲益。 

（一）達到市容更新目的 

透過民間機構之規劃與建設，將可帶動此區塊的市容更新

速度，讓地方民眾與觀光旅遊的訪客對於東區甚至於中西區再

發展活化之印象有相當大之助益。 

（二）落實整體施政藍圖 

依據林市長提出之施政藍圖中，包含「中區活化再利用」、

「綠空計畫」以及本基預定作為臺中「產業故事館」，本計畫

基地中可運用之建築空間規模雖然有限，卻可做為東區甚至於

中西區再發展的延伸點，透過具主題性的文化設施發展，引進

民間機構投資，加強文化以及消費市場之建設，提供在地鄉親

更多的工作機會，以及扶植地區型之休憩活動，帶動人潮、增

加消費。 

（三）節省政府資源增加收入來源 

引進民間投資，一則可節省營運館舍所需的人力及財力，

一則可成為政府收入的來源。館舍營運需要進行裝修、聘用人

員、支付水電費，並企劃活動、展覽等內容，相關費用均屬民

間機構投入後可節省的項目；另外，委外經營時，民間機構需

依約繳付土地租金、權利金，並支付營業稅等費用，均可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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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的收入來源。 

（四）資產活化再利用 

本基地原為閒置之歷史建築，經政府修復後，引入民間機

構，以創新經營理念活化本計畫基地，可讓一般民眾體會文化

資產的建築特色、空間感受、臺中產業發展沿革等，達成活化

再利用的宗旨。 

二、經濟效益分析 

經濟效益係指地方建設之產出及使用，對整體社會產生之效益。 

（一）就業機會增加 

裝修期間將提供營建業、商業、服務業等工作機會，而於

營運期間，亦將帶來許多直接及間接的就業機會。 

（二）其他就業效益 

裝修及營運期間，相關投資、消費等經濟活動，可增加工

作機會，產生就業效益；預期除建設本身營業衍生的就業機會

外，另居民或遊客至此消費，預期可帶動東區以及中西區經濟

發展，創造居民的就業機會。 

三、社會效益分析 

地方建設對生產者之產出效率及消費者之效用產生有利之影響，

此即為社會效益。導入民間資金、經營創意與管理效率，提供多樣的

服務與設施，可提供居民與遊客更好的消費服務品質，另開發計畫由

民間機構負擔裝修暨營運等相關成本，可減少政府額員及相關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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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計畫工作內容 

本計畫之工作架構內容除依據「公共建設委託民間營運案件作業手

冊」外，並依契約書規定事項與計畫屬性建議並增修計畫工作內容與架

構（詳如下表），主要分為六大階段，包含：可行性評估、先期規劃、

招商準備作業、公告招商、甄審及評決、議約及簽約。 

表 1- 1  計畫工作內容 

主要工作 細部作業內容 

可行性評估 

1.興辦目的（含：政策概述、公共建設目的之確保、民間參與

之社會效益利弊分析）。 

2.相關文獻分析（含：上位及相關計畫、綠空廊道、案例研析）。 

3.市場可行性分析（含：市場供需現況調查分析、供需預測分

析、市場競爭分析、投資意願調查、開發定位及策略）。 

4.工程技術可行性（含：基礎資料調查分析、初步工程規劃、

工程費估算、施工時程規劃）。 

5.財務可行性分析（本業財務可行性、附屬事業開發財務可行

性、整體開發財務可行性）。 

6.法律可行性分析（包含：促參法類、目的事業法類、土地類、

營建類、環評類、經濟稅賦類及其他類等）。 

7.土地取得可行性（包含：用地取得方式及難易度分析、用地

取得方式、地上物拆遷及補償、用地變更作業及程序等）。  

8.環境影響分析（包含環境影響分析及因應對策、確認是否要

進行環境影響評估）。 

9.民間參與可行性綜合評估。 

10.後續辦理方式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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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作 細部作業內容 

先期規劃 

1.公共建設目的：計畫本質對地方就業、經濟發展、活絡地區

商業等貢獻。 

2.民間參與範圍及特許年期（公共建設投資興建營運範圍之界

定、附屬設施投資興建營運範圍之界定、公共建設及附屬

建設之特許年期）。 

3.附屬事業容許範圍（附屬事業投資興建營運範圍之界定、營

業業種、特許年期、興辦時點）。 

4.營運規劃（營運計畫辦理方式、營運監督與管理、辦理時程、

節能減碳）。 

5.財務規劃（基本規劃資料、政府及民間資金規劃、可適用之

獎勵投資及租稅優惠、權利金及其他）。 

6.風險規劃（確認風險因素及可能影響、風險分擔原則、風險

因應或減輕策略、若有超額利潤之回饋機制）。 

7.政府承諾與配合事項之完成程度及時程（政府承諾事項完成

程度及時程、政府配合事項完成程度及時程）。 

8.履約管理規劃（進度及進度及品質管理機制、控制及查核項

目與時點、營運績效評估指標、施工或經營不善之處置及

關係人介入、接管規劃、組織架構）。 

9.移轉規劃（維護設施要求、維護時程、財產清冊）。 

10.後續作業事項及期程規劃。 

11.其他（政府是否出資、出資比例與時機、使用者意見處理

機制、民眾使用自然生態資產空間權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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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作 細部作業內容 

招商準備作業 

1.研擬招商文件及公告內容（包含招商文件、申請須知草案（含

相關附件）、投資契約草案（含相關附件）、評審辦法草案

（甄審項目、標準、時程及評決方法））。 

2.協助發布投資資訊與辦理招商說明會（宣傳文件或媒體之製

作、協助發布投資資訊、辦理招商說明會（至少 2 場次）、

招商文件預覽）。 

3.協助成立甄審會（包含：協助成立甄審委員會及甄審工作小

組）。 

公告招商 

1.協助提供正式公告招商文件。 

2.協助備具參考資料供民間申請人索閱。 

3.協助招商文件之澄清及釋疑（包含協助招商文件之澄清及釋

疑、修訂及補充）。 

甄審及評決 

1.協助審查申請人資格條件。 

2.協助審查投資計畫書（包含：協助審查民間機構公司籌組計

畫及組織架構、營運計畫、財務計畫）。 

3.協助辦理協商作業【視個案性質】（協助與入圍申請人協商

投資條件、審查修訂之投資計畫書）。 

議約及簽約 

1.協助辦理議約作業（包含：必要之契約條文修正、商議及訂

定）。 

2.協助辦理簽約及後續作業（確認簽約各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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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1  工作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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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計畫位置與範圍 

本基地臺中糖廠座落於臺中市東區，屬「臺中糖廠區段徵收案」

一部分，基地東側臨道路路寬 15 公尺之進德路，北側為同樣道路路

寬 15 公尺之樂業路。本案以「臺中糖廠區段徵收」之範圍為計畫範圍，

藉以了解基地與周邊環境之關係，作為後續基地發展定位之參酌；基

地範圍以公 136 為原則，包含臺中糖廠以及湖區範圍，合計面積約 6

公頃。 

 

 

圖 1- 2  計畫及基地範圍圖 

 


